
113學年度第 2學期 碩博班 各項考試相關事宜日程表 114.01版 

日期 考試相關事宜 

02/17開學 1. 公告各項考試相關時程，請至系網下載當學期行事曆。 

2. 學位考試相關內容，敬請參照《本系碩士班修業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》

或《本系博士班修業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》。 

02/27（四） 

17:00前 

碩班演奏唱組（已於 113-1舉行演講音樂會者）繳交「書面報告評審委員審核

簽名單」，格式請至系網下載。 

03/03（一）至 

03/31（一）17:00前 

繳交各項考試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；申請碩士班演講音樂會之管、擊、弦

樂主修者如不背譜，或管樂主修者如以重奏形式演出，須於遞交學位考試申請

表時一併提出。考試申請表件下載路徑： 

※【碩士班】路徑：系網→課程資訊→碩士班→表格下載／各項考試申請資料。 

※【博士班】路徑：系網→課程資訊→博士班→表格下載／各項考試申請資料 

＊表件逾期不收，缺交者取消考試資格。 

＊自 112學年度第 2學期起，不再補助考試委員交通費，若要填寫外縣市委員

請特別注意，謝謝！ 

【演奏廳及 308 借用】 

1. 如欲使用演奏廳及 308 作為考試場地，請於繳交學位考試相關資料時，至

系辦公室找蔡助教抽籤，並於抽籤順序表上登記。未於 03/31（一）17:00 

前抽籤及抽籤後未登記者後果自負。 

2. 抽籤筒依考試項目分為「畢業音樂會、畢業製作、論文口試」與「演講音

樂會、學位音樂會、論文計畫口試」，請確認好自己申請的考試項目，不要

誤抽。 

3. 抽籤可委託他人代抽，請出示相關委託證明，以免造成糾紛。 

4. 03/03（一）於系網公告學位考試期間可借用時段表，並開放表單「113-2 

學位考試演奏廳、308 登記志願序」填寫至 03/31（一） 17:00 止。請多

選填可排入之時段意願。如因登記志願數不夠，而導致最後無場地可考試

之情況，學生需自行負責。 

04/07（一） 16:00  公告演奏廳及 308登記結果於系網。 

請於規定時間至系辦公室找蔡助教繳納演奏廳及 308場地費用及押金，並自備

相應金額，系辦不提供找零或換鈔。 

04/09（三） 15:00  Email登記系館及樂研教室。（收件信箱：a1995910@gmail.com 張助

教） 

04月 1. 系辦以 email通知學生口試委員名單：請學生與指導教授確認「考試日

期、時間、地點」後，再與口試委員連絡。若有須更換考試委員，請務必

先與系辦公室聯繫，確認新名單後，再與新的委員聯繫！ 

2. 系辦以 email通知學生開通 Turnitin系統：請本學期申請碩班演講音樂會

（演奏演唱組）、碩班論文口試（音樂教育組、音樂學組、指揮組、作曲

組）、博班論文口試者，於 04/30前連同書面報告／論文繳交「線上剽竊系

統之論文原創性報告（Turnitin系統）」。 

mailto:a1995910@gmail.com


3. 開放 Google 表單填寫考試時間地點。 

註：填寫考試委員推薦時，請詳填非本校口試委員資料（任職單位/職稱、電

話、 論文寄送地址），以免影響聘函、論文之寄送。 

04/30（三）17:00前 

＊逾期將取消考試資格 

1. 請繳交考試資料（如附件一），逾期將取消考試資格。 

2. 填寫考試時間地點 Google 表單（連結在系辦寄送的 email裡面）。 

3. 填寫學位考試審查系統之論文與口委資料（系統在校務行政系統裡，請申

請碩班畢業音樂會、碩班論文口試及博班論文口試者填寫） 

05月初 1. 系辦公室寄送「口試委員聘函」、「論文」等相關作業。 

2. 預計於本學期畢業者，務必自行至師大音樂系辦公室（教務）簽印領清冊

（論文蒐集費）。 

3. 「碩班主修鑑定考」考試日程：請參閱大學部期末考考程公告。 

4. 系辦以 email通知參加「第二外語考試及博士班學科考」同學的考試時間

地點。 

考前一週 1. 請於考前一週的星期五至系辦（教務）簽領「考試工作袋」。 

2. 請務必再次跟口試委員確認時間、地點。 

05/31（六）至 

06/09（一） 

碩博班各項考試進行。 

考試當天 1. 考場須有一位（以上）的工作人員。 

2. 系辦公室不外借器材，請事先自行準備。 

3. 請注意口試委員是否簽齊所有文件（如委員簽名單、印領清冊等）。 

考試結束 請於考試結束當天交回「考試工作袋」並領取「委員簽名單」及「評語表」。 

如考試時間在晚上，請於隔天繳交；遇假日則順延至下週一繳交。 

畢業離校手續 1. 畢業離校手續採線上作業，相關流程及規定，以師大教務處綱頁公告為

主，敬請參照。（師大網站→行政組織→教務處→畢業→研究生） 

同時，系所流程請依「系內流程檢核表（至系網下載）」之項目，辦理系內

離校相關手續。 

2. 論文繳交流程： 

上傳論文（本校總圖之上傳專區）→ 列印授權書→ 列印論文（含授

權書及考試委員簽名單）→ 「系內流程檢核表」經指導教授簽名→ 

繳交一本論文至系圖書館（演奏唱組及作曲組需包含影音資料及節目單）

→ 繳交「系內流程檢核表」至系辦→ 繳交兩本論文、授權書至總圖

書館。 

3. 以上流程完成後，請同學至「研究生教務組」領取畢業證書。 



附件一：碩博班各項考試資料繳交一覽表 

  
書面報告 論文計畫 論文 樂曲解說 

論文原創性 

報告 

學位論文學術

倫理聲明書 
影音資料 

碩

士

班 

演講音樂會 

（演奏演唱組) 
V    V V  

畢業音樂會 

（演奏演唱組) 
   V    

論文計畫 

（音樂教育組) 
 V      

論文口試 

（音樂教育、音樂學、 

指揮、作曲組） 

  V  V V 指揮組須繳交 

博

士

班 

獨唱/奏會、室內音樂會 

指揮音樂會、作品發表會 

（表演藝術、作曲組） 

   V    

演講音樂會 

（表演藝術組） 
   V（演講大綱)    

論文計畫 

（各組） 
 V      

論文口試 

（各組） 
  V  V V 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書面報告、論文計畫或論文：請依評審委員人數繳交 3~7份。 

2. 樂曲解說：內容經指導教授確認同意後，請同學自行 email或郵寄給評審委員，博班需繳交演講大綱者依評審委員人數繳交 3~5份給系辦。 

3. 線上剽竊系統之「論文原創性報告」：請繳交有全文百分比的紙本資料，原創性報告百分比率之上限為 10％，並請老師於右上角空白處簽名。 

4. 影音資料：內容規定請參閱指揮組修業要點。 

5. 以上資料繳交後不可更換，逾期繳交將取消考試資格。 


